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新竹縣政府訴願決定書       案號：1080429-6 

訴願人：○○○ 

訴願人：○○○ 

訴願人：○○○  

原處分機關：新竹縣竹東鎮公所 

地址：新竹縣竹東鎮雞林里東林路 88號 
 

  訴願人因一般廢棄物清除處理費事件，不服原處分機關 107年 12

月 22日竹鎮清字第 1070029825號函，提起訴願，本府依法決定如

下： 

主    文 

訴願駁回。 

  事    實 

緣原處分機關清查非自來水戶一般廢棄物清除處理費未繳納明細時

，查得訴願人等尚有 103年至 106年非自來水戶一般廢棄物清除處

理費計新臺幣 5,216元尚未繳納，原處分機關乃以 107年 12月 22

日竹鎮清字第 1070029825號函通知訴願人等於 108年 1月 25日前

繳納，如逾期即移送行政執行等語。訴願人等不服，遂向本府提起

訴願，並據原處分機關檢卷答辯，茲摘敘訴辯意旨如次。 

一、訴願意旨略謂： 

（一）竹東鎮公所函訴願人等應繳交 5,216元，惟訴願人等已於 105

年 5月 15日聯名異議書至竹東鎮公所聲明在先，另訴願人等

姓○○○僅有二重里○○○門牌均親兄弟同居共食，為何分

戶變為另外戶，請查察。 

（二）訴願人等平日並未將垃圾丟給竹東鎮公所垃圾車載運，司機

與隨車清潔人員得以為證，訴願人等無義務繳交該金額，此

是權利與義務之分別，請縣政府裁定撤銷原處分之金額。 

二、答辯意旨略謂： 

（一）訴願人未依新竹縣政府一般廢棄物清除處理費免徵審查要點

以書面方式申請免徵相關事宜，僅透過數次陳情書與訴願書

申復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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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二）依據新竹縣政府一般廢棄物清除處理費免徵審查要點審查要

點第 9條，本所依審查標準作業流程辦理相關作業辦理。 

（三）訴願人等陳情案與訴願案等兩案，本所依據新竹縣政府 105

年 6 月 8 日府環廢字第 1050110119 號函與 108 年 2 月 11 日

府授環廢字第 1088650947號函示開徵一般廢棄物清除處理費

，並於開徵期間屆滿後依行政程序法辦理催徵及制定處分書

，催徵及處分書屆滿未依規繳費或經新竹縣政府核定之免徵

戶，本所依法逕送行政執行署辦理強制行政執行。 

（四）綜上所述，訴願人違反廢棄物清理法第 49條第 2款規定，事

實明確，本所清潔隊依規裁處，並無違法或不當，敬請鈞府

審酌實情，駁回其訴願，以維法紀。 

理  由 

一、按「本法所稱指定清除地區，謂執行機關基於環境衛生需要，

所公告指定之清除地區。」、「本法所稱主管機關：在中央為

行政院環境保護署；在直轄市為直轄市政府；在縣(市)為縣

(市)政府。」、「本法所稱執行機關，為直轄市政府環境保護

局、縣(市)環境保護局及鄉(鎮、市)公所。」、「直轄市、縣

（市）主管機關為執行一般廢棄物之清除、處理，應依清除處

理成本，向指定清除地區內家戶及其他非事業徵收費用。前項

費用之徵收方式、計算方式、繳費流程、繳納期限及其他應遵

行事項之徵收辦法，由中央主管機關定之。…第 1項徵收費用

之數額，由直轄市、縣（市）主管機關訂定公告之。」分別為

廢棄物清理法第 3條、第 4條、第 5條、第 24條第 1項、第 2

項及第 4項所明定。 

    次按「本辦法依廢棄物清理法（以下簡稱本法）第 24條第 2項

規定訂定之。」、「直轄市、縣（市）主管機關對於家戶徵收

一般廢棄物清除處理費（以下簡稱清除處理費），除依本法第

24條第 3項規定自行訂定相關徵收規定者外，應就下列方式選

擇為之：一、按用水量計算徵收：自來水供水區接管使用自來

水者，應就自來水實際每單位用水量計算徵收之。二、按戶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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額計算徵收：自來水供水區未接管使用自來水及非自來水供水

區者，應就戶政機關之戶籍資料，按戶定額計算徵收之。三、

按垃圾量計算徵收：以專用垃圾袋計量隨袋徵收（以下簡稱隨

袋徵收）。」、「清除處理費之繳納義務人如下：一、依前條

第 1項第 1款所定方式徵收者，為自來水用戶。二、依前條第

1項第 2款所定方式徵收者，為該戶戶長。三、依前條第 1項

第 3款所定方式徵收者，為專用垃圾袋購買人。前項繳納義務

人如有特殊情形，得由執行機關報送直轄市、縣（市）主管機

關核定減徵或免徵。」分別為一般廢棄物清除處理費徵收辦法

第 1條、第 3條第 1項、第 4條所明訂。 

    又按行政院環境保護署生活廢棄物質管理資訊系統，有關各縣

市公告「指定清除地區」，其中新竹縣政府於民國 76年 4月 1

日公告新竹縣轄區內均為指定清除地區。另新竹縣政府 94年 2

月 5日府授環廢字第 0940026521B號公告略以：「公告事項：…

二、…(二)自來水供水地區未接管戶或非自來水供水地區用

戶：每年每戶垃圾清除處理費由 1,032元調整為 2,000元。

三、本公告自 95年 1月 1日起實施。」、104年 3月 26日府

環廢字第 1040105342號公告略以：「公告事項二、(二)自來水

供水地區未接管戶或非自來水供水地區用戶：每年每戶垃圾清

除處理費由 2,000元調整為 1,072元。三、本公告調整項目自

104年 1月 1日起實施。」。 

二、卷查訴願人等之地址為新竹縣竹東鎮○○○，依前揭公告為指

定清除地區，原處分機關應依廢棄物清除法第 24條第 1項規

定，向家戶徵收一般廢棄物之清除、處理費用。又一般廢棄物

清除處理費徵收辦法第 3條第 1項第 2款及第 4條第 1項第 2

款規定，自來水供水區未接管使用自來水及非自來水供水地區

用戶，應就戶政機關之戶籍資料，按戶定額計算徵收之，非為

實際生活之人數，其繳納義務人為該戶戶長。經查訴願人等之

戶籍地址未使用自來水，且按戶籍謄本所示，訴願人○○○雖

同址但分別為不同戶之戶長，依前揭規定訴願人等為一般廢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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物清除處理費繳納義務人，另本府依廢棄物清理法第 24條第 4

項規定，公告清除處理費之數額分別為95年1月1日起為2,000

元、104年 1月 1日起為 1,072元，是原處分機關請求訴願人等

繳納 103年至 106年一般廢棄物清除處理費各 5,216元，洵屬

依法有據。 

三、訴願人等主張 105年 5月 15日已聯名異議書至原處分機關，平

日並未將垃圾丟給原處分機關垃圾車載運，司機與隨車清潔人

員得以為證，訴願人等無義務繳交該金額等語。按本縣為指定

清除地區，依法應徵收一般廢棄物之清除、處理費用，本府為

落實使用者付費原則並兼顧收費之公平正義訂有新竹縣政府一

般廢棄物清除處理費免徵審查要點，訴願人等若符合該要點之

規定，得向原處分機關提出免徵清除處理費之申請，經本府審

查符合者，始得免除繳納清除處理費之義務，惟訴願人等雖 105

年 5月 15日有聯名異議書予原處分機關，然尚未依前揭要點規

定完成免徵清除處理費之申請及核准，依法仍應繳納清除處理

費，是訴願人等主張無義務繳納金額，恐有誤解。是以，揆諸

首揭規定原處分機關之處分尚無違誤，應予維持。至於兩造其

餘攻擊防禦方法，核與本件訴願結果不生影響，自無一一斟酌

，併此敘明。 

四、綜上論結，本件訴願為無理由，爰依訴願法第 79條第 1項規定

，決定如主文。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
